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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26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討論事項（二）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擬具「飛航事故調查法」修正草案，名
稱並修正為「運輸事故調查法」，經張政務委員景森等審查
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飛安會函以，為建置獨立公正之航空、鐵道、水路及公

路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制度，避免類似事故再度發生，爰
擬具「飛航事故調查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運
輸事故調查法」，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於邀集法務部、交通部、本院人事
行政總處、本院主計總處及飛安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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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整理竣事。 
三、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該會掌理事項為運輸事故調查相關事項。（修
正條文第 1條） 

  （二）修正運輸事故及各類紀錄器定義。（修正條文第 2
條） 

  （三）修正本法調查範圍之運輸工具。（修正條文第 4
條） 

  （四）修正該會對各類運輸事故於境內外調查權之分配。
（修正條文第 6條） 

  （五）修正運輸事故發生後須通報之機關（構）。（修正
條文第 9條） 

  （六）修正不得公布於調查報告中之資料。（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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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條） 
  （七）修正各類運輸事故運具使用人或所有人相關罰則。

（修正條文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1 條及第 32
條） 

  （八）新增未經該會同意擅自移動資料及物品之罰則。
（修正條文第 34 條） 

  （九）刪除不繳納限期罰鍰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之規定。
（刪除條文第 33 條） 

四、 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
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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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事故調查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飛航事故調查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三年六月二日公布施行，
並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鑑於一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臺鐵普
悠瑪六四三二號車次於宜蘭發生正線脫軌重大行車事故，造成十八人死
亡，二百餘人輕重傷，而任何一起事故之肇因，除了管理機制出現問題
，監理缺失亦可能直接或間接造成影響。為將監理權與調查權做適當之
切割，建立安全調查機制，發掘事故根本原因與潛在風險，提出改善建
議，以避免類似運輸事故再發生，爰參考世界各國運輸事故多模組調查
機制，及我國飛航事故調查運作之經驗，以飛航事故調查為基礎，設置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執行飛航、鐵道、水路
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以改善運輸安全、保障民眾權益並提升國
家形象，擬具「飛航事故調查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運輸事故
調查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法立法目的為重大運輸事故之獨立調查。（修正條文第一條

） 
二、 修正重大運輸事故及紀錄器等用詞定義，並授權由運安會會同交通

部擬訂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並報請行政院核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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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正本法調查範圍之運輸工具。（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修正各類運輸事故於境內外調查權之分配。（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修正各類運輸事故涉及軍事機關（構）時，運安會會同各該機關（

構）調查之方式。（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 修正運輸事故或疑似運輸事故發生後，具有通報義務之人員及機關

、團體。（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 修正相關機關（構）及人員須提供運安會調查所須資料之種類。（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八、 修正不得記載於對外發布調查報告中之資料。（修正條文第二十二

條） 
九、 為加速水路、鐵道及公路事故之調查，修正各機關(構)及被調查單

位回復調查報告草案意見之期限。（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十、 修正各類運輸事故運具所有人、使用人及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相關

罰則。（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
二條） 

十一、 增訂未經運安會同意擅自移動運輸事故相關資料及物品之罰則。
（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6
次
院
會
會
議

EC
8C
68
3B
96
28
29
DA



6 
 

飛航事故調查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運輸事故調查法 飛航事故調查法 因應飛航安全調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飛安會）

改制為國家運輸安全調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

安會），未來運安會之

調查範圍擴大為飛航、

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

大運輸事故，爰修正名

稱。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6
次
院
會
會
議

EC
8C
68
3B
96
28
29
DA



7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獨立調查飛航

、鐵道、水路及公路

之重大運輸事故，以

促進運輸安全，特制

定本法。 

第一條 為獨立調查飛航

事故，以促進飛航安

全，特制定本法。 

運安會掌理事項由原飛

安會之飛航事故調查擴

大為飛航、鐵道、水路

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故

調查，爰予修正。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 重大運輸事故：

指造成一定數量之

人員傷害、死亡或

財物損害，或造成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飛航事故：指依

民用航空法第二

條所定之航空器

失事或航空器重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配合飛安會

改制為運安會，擴

大調查範圍，爰將

「飛航事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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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注且經國家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運安

會）認定之重大飛

航事故、鐵道事故

、水路事故及公路

事故。 

二、調查報告：指由

主任調查官彙整

各專業分組參照

國際民用航空組

織及國內外相關

大意外事件。 

二、調查報告：指由

主任調查官彙整

各專業分組參照

國際民航組織格

式撰寫，內容包

括事實資料、分

析、結論及飛安

改善建議四項，

並依本法審議通

過之報告。 

三、飛航事故調查：

為「重大運輸事故

」。 

(二)第二款配合運安會

掌理事項，酌修調

查報告之定義。 

(三)第三款配合運安會

掌理事項，將「飛

航事故調查」修正

為「運輸事故調查

」，並酌修其定義

。 

(四)第四款及第五款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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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格式撰寫，

包括事實資料、

分析、結論及改

善建議四項，並

依本法審議通過

之報告。 

三、運輸事故調查：

指對運輸事故之

認定、事實資料

之蒐集、彙整、

分析、原因之鑑

定、改善建議提

指對飛航事故之

認定、事實資料

之蒐集、彙整、

分析、原因之鑑

定、改善建議提

出及調查報告撰

寫之作業過程。 

四、民用航空器：指

為執行民用航空

運輸業務、普通

航空業務、飛行

訓練及自用航空

作文字修正。 

(五)配合運安會調查範

圍擴大，將現行第

六款及第七款所定

「飛航資料紀錄器

」及「座艙語音紀

錄器」之定義刪除

，並增訂第六款明

定「紀錄器」之定

義。 

二、新增第二項，授權

由運安會會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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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調查報告撰

寫之作業過程。 

四、民用航空器：指

為執行民用航空

運輸業務、普通

航空業務、飛行

訓練及自用航空

器飛航活動，而

於民用航空主管

機關完成登記及

適航檢定之航空

器。 

器飛航活動，而

於民航主管機關

完成登記及適航

檢定之航空器。 

五、公務航空器：指

為執行公務，由

政府機關所有或

使用之航空器。

但不包括由國防

部主管之軍用航

空器。 

六、飛航資料紀錄器

部擬訂重大運輸事

故之範圍，並報請

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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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務航空器：指

為執行公務，由

政府機關（構）

所有或使用之航

空器。但不包括

由國防部主管之

軍用航空器。 

六、紀錄器：指運輸

工具中可記錄系

統運行、性能、

環境參數、語音

或影像之裝置。 

：指飛航紀錄器

中記錄航空器系

統、性能及環境

參數之裝置。 

七、座艙語音紀錄器

：指飛航紀錄器

中記錄駕駛艙內

語音之裝置。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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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重大

運輸事故之範圍，由

運安會會同交通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 

第三條  為公正調查重

大運輸事故，改善運

輸安全，運安會依法

獨立行使調查職權。 

第三條  為公正調查飛

航事故，改善飛航安

全，飛航安全調查委

員會（以下簡稱飛安

會）依法獨立行使飛

航事故調查職權。 

配合飛安會改制為運安

會，並擴大調查範圍，

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適用本法調查 第四條  適用本法調查 適用本法調查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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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運輸工具（以

下簡稱運具），指民

用航空器、公務航空

器、超輕型載具、遙

控無人機、民用船舶

、公務船舶、鐵路系

統與大眾捷運系統之

車輛及行駛於道路之

汽車。 

範圍之航空器，指民

用航空器、公務航空

器及超輕型載具。 

由原訂航空器擴及於其

他運輸工具，爰予增訂

。 

第五條  運安會對於重

大運輸事故之調查，

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

第五條  飛安會對於飛

航事故之調查，旨在

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

一、 現行第五條及第五

條之一整併為本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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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發生，不以處分或

追究責任為目的。 

    運安會獨立行使

職權，有關機關本於

其職權所為之調查及

處理作業，不得妨礙

運安會之調查作業。 

    運安會之調查報

告，不得作為有罪判

決判斷之唯一依據。 

    運安會得建置運

輸安全自願報告系統

再發生，不以處分或

追究責任為目的。 

    飛安會獨立行使

職權，有關機關本於

其職權所為之調查及

處理作業，不得妨礙

飛安會之調查作業。 

    飛安會之調查報

告，不得作為有罪判

決判斷之唯一依據。 

 

第五條之一  飛安會應

二、 現行第五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酌作修正

後列為第一項至第

三項，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 

三、 現行第五條之一移

列為第四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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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置不以處分或

追究責任為目的，且

對報告者身分及資料

來源應予保密。 

建置飛安自願報告系

統，其建置不以處分

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且應對資料來源提供

保護。 

第六條  運安會應負責

下列運輸事故之調查

： 

一、 發生於境內之重

大運輸事故。 

二、 發生於公海、不

屬於任一國家之領

第六條  飛安會應負責

下列飛航事故之調查

： 

一、 發生於境內之任

何國籍航空器之飛

航事故。 

二、 發生於公海、不

一、 參採國際民航組織

第十三號附約飛航

事故調查，及國際

海事組織海難事故

調查之規範，並考

量鐵道及公路事故

均發生於境內，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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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發生地不確定

之本國籍或由本國

人使用之航空器及

船舶之重大運輸事

故。 

三、 發生於境外之本

國籍航空器及船舶

、由本國人使用、

本國設計或製造之

航空器及船舶所造

成之重大運輸事故

，而事故發生地之

屬於任一國家之領

域，或發生地不確

定之本國籍航空器

或由本國航空器使

用人使用之航空器

之飛航事故。 

三、 發生於境外之本

國籍航空器、由本

國航空器使用人使

用、本國設計或製

造之航空器之飛航

事故，而事故發生

於第一項明定重大

運輸事故發生於境

內、境外之調查權

及分配。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配

合運安會之調查範

圍，酌作文字修正

。另考量僅航空器

及船舶具有國籍，

爰本國籍及其他國

籍「航空器」後僅

增列「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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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機關不調查或

委託運安會調查。 

    前項第一款發生

於境內之其他國籍航

空器及船舶之重大運

輸事故，運安會得委

託該國事故調查機關

調查。 

    本國籍或本國人

使用之航空器及船舶

、本國設計或製造之

運具事故發生於境外

地、外國籍航空器

或外國航空器使用

人使用之航空器之

調查機關不調查或

委託飛安會調查。 

    前項第一款發生

於境內之其他國籍航

空器之飛航事故，飛

安會得考量調查之便

利性及實際性，且確

有必要時，於取得該

國事故調查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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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安會於接獲通報

後，應聯絡該國事故

調查機關要求參加調

查，並於接獲邀請後

派員前往參加調查作

業。 

後，委託其調查。 

    本國籍航空器、

本國航空器使用人使

用之航空器或本國設

計或製造之航空器飛

航事故發生於境外，

飛安會於接獲通報後

，應立即聯絡發生地

調查機關要求參加調

查，並於接獲邀請後

派員前往參加調查作

業。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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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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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發生於境內之

運輸事故，涉及軍事

機關（構）之場站或

軍用運具之操作者，

運安會就涉及事項應

會同各該機關（構）

調查。 

第七條  發生於境內之

任何國籍航空器飛航

事故，涉及本國軍事

航空管理機關（構）

之場站、飛航管理或

軍用航空器之飛航操

作者，飛安會就涉及

事項應會同各該機關

（構）調查。 

將「飛航事故」修正為

「運輸事故」、「飛安

會」修正為「運安會」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並酌作其

他文字修正。 

 

第八條  依本法所為運

輸事故調查消息之發

布，統一由運安會為

第八條  依本法所為飛

航事故調查消息之發

布，統一由飛安會為

將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飛航事故」修正為「運

輸事故」、「飛安會」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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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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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涉及其他有關

機關權限者，不在此

限。 

運安會於運輸事

故調查過程中，應適

時發布調查相關資訊

。 

之。但涉及其他有關

機關權限者，不在此

限。 

    飛安會於飛航事

故調查過程中，應適

時發布調查相關資訊

。 

修正為「運安會」，修

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三

條說明。 

第九條  第六條第一項

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具所有人、使用人

、超輕型載具活動團

體及運輸管制、消防

第九條  第六條之飛航

事故發生後，航空器

所有人、使用人及飛

航管制機關（構）均

應於得知消息後二小

一、 將第一項及第二項

原訂「飛航事故」

及「航空器」修正

為「運輸事故」及

「運具」，並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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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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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警察機關均應於得

知消息後二小時內通

報運安會。 

    疑似第六條第一

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具所有人、使用

人、超輕型載具活動

團體及運輸管制、消

防或警察機關應於得

知消息後二十四小時

內通報運安會。 

時內通報飛安會。 

    疑似第六條之飛

航事故發生後，航空

器所有人、使用人及

飛航管制機關（構）

均應於得知消息後二

十四小時內通報飛安

會。 

運輸事故發生後負

通報義務之相關機

關或人員。 

二、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九十九條之二規定

，超輕型載具所有

人及操作人應加入

活動團體為會員，

始得從事活動，並

遵守活動團體之指

導。該活動團體非

屬運具所有人或使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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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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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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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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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爰增訂其通

報義務。 

第二章  運輸事故之調

查 

第二章  飛航事故之調

查 

章名酌修文字，修正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 

第十條  第六條第一項

涉及飛航、水路事故

發生後，運安會應儘

速通知航空器及船舶

之登記國、使用人國

籍國、設計國及製造

國之運輸事故調查機

第十條  第六條第一項

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飛安會應儘速通知航

空器登記國、航空器

使用人國籍國、航空

器設計國及航空器製

造國之飛航事故調查

一、 參照國際民航組織

第十三號附約飛航事

故調查，及國際海事

組織海難事故調查之

規範，對於應由運安

會主導調查之飛航及

水路事故，其涉及外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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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並得視實際情況

儘速通知罹難乘客國

籍國之運輸事故調查

機關。 

      第六條第一項涉

及鐵道及公路事故發

生後，運安會得視實

際情況儘速通知運具

所有人、使用人國籍

國、設計國、製造國

及罹難乘客國籍國之

運輸事故調查機關。 

機關，並得視實際情

況儘速通知罹難乘客

國籍國之飛航事故調

查機關。 

國利益者，運安會有

通知相關國家有關資

料之義務，以符合國

際規範，爰修正現行

條文，並列為第一項

。 

二、 國際上對於鐵道及

公路事故未有應予通

報之規範，爰新增第

二項，明定運安會得

視實際情況通知相關

國家之事故調查機關

行
政
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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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安會應指定一人

擔任主任調查官，由

其召集成立專案調查

小組全權負責指揮調

查，並邀請相關機關

代表及專家參與。 

    專案調查小組於

調查報告發布後解散

之。 

第十一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飛安會應指定飛安

調查官一人擔任主任

調查官，由其召集成

立專案調查小組全權

負責指揮飛航事故調

查，並邀請相關機關

代表及專家參與。 

    專案調查小組於

調查報告發布後解散

一、 第一項之「飛航事

故」修正為「運輸事

故」、「飛安會」修

正為「運安會」，修

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

三條說明。 

二、 第二項未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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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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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十二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具所有人、使用

人、超輕型載具活動

團體及有關機關（構

）應儘速派員趕赴現

場，並協助專案調查

小組指定之調查作業

。 

    運輸事故或疑似

運輸事故發生後，運

第十二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以下簡稱民航局）

、航空器所有人、使

用人及有關機關應儘

速派員趕赴現場，並

協助專案調查小組指

定之調查作業。 

    飛航事故或疑似

飛航事故發生後，航

一、 將第一項之「飛航

事故」修正為「運輸

事故」，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三條說明

，並修正應協助調查

之相關人員及機關（

構），增列「超輕型

載具活動團體」之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九條

說明二。 

二、 修正第二項，說明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6
次
院
會
會
議

EC
8C
68
3B
96
28
29
DA



26 
 

具使用人應確保其紀

錄器資料之完整，不

得使資料毀損，或因

繼續記錄而覆蓋滅失

，運安會處置前，不

得再開啟；如損及紀

錄器資料之完整，應

負擔回復資料之相關

費用。     

    運輸事故發生後

，各級機關除依災害

防救法先行處理外，

空器使用人應於飛航

中止時立即關閉座艙

語音紀錄器電源，以

確保座艙語音紀錄器

內事故資料之完整，

不得使資料毀損，或

因繼續錄音而覆蓋滅

失。飛安會處置前，

不得再開啟。 

    飛航事故發生後

，各級相關機關除依

災害防救法先行處理

如下： 

(一)將「飛航事故」修

正為「運輸事故」

、「飛安會」修正

為「運安會」，修

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又運

輸事故發生後，除

原訂座艙語音紀錄

器外，其他運具中

之紀錄器資料亦有

保持完整之必要，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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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封鎖現場，及告

知運安會其於現場採

取之措施。 

     

外，並應封鎖現場，

及告知飛安會其於現

場採取之措施。 

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三項有關未保

持紀錄器資料完整

，應負擔回復資料

相關費用之規定，

非屬處罰規定，爰

移列至本項後段規

範。 

三、 第三項之「飛航事

故」修正為「運輸

事故」、「飛安會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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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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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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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運安會

」，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三條說明

。 

第十三條  運輸事故之

現場，除為救援及消

防之必要外，應維持

現場之完整；如有重

大影響交通而有清理

現場之必要時，應由

事故現場管理機關與

運安會共同協商。 

第十三條  飛航事故之

現場，除為救援及消

防之必要外，應維持

現場之完整；如有清

理現場之必要者，應

先徵得主任調查官之

同意。 

將「飛航事故」修正為

「運輸事故」，修正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又運輸事故發生後

為保全證據，應維持現

場之完整，惟事故現場

管理機關認有重大影響

交通而有清理現場之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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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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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應與運安會共同

協商，爰予修正。 

第十四條  運安會為運

輸事故調查之必要，

得優先保管及處理運

具、殘骸、紀錄器與

該運輸事故有關之其

他資料及物品（以下

簡稱運輸事故相關資

料及物品）。 

第十四條  飛安會為飛

航事故調查之必要，

得優先保管及處理航

空器、殘骸、飛航資

料紀錄器、座艙語音

紀錄器及該飛航事故

有關之其他資料及物

品。 

將「飛航事故」修正為

「運輸事故」、「飛安

會」修正為「運安會」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另配合運

輸事故調查範圍擴及航

空器以外之其他運具，

為進行事故調查均有優

先保管事故相關資料及

物品之必要，爰予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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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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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運輸事故現

場之有關機關（構）

及運具所有人、使用

人，應協助運安會搜

尋、運送、安置、戒

護及保全運輸事故相

關資料及物品。 

    遇有運輸事故相

關資料及物品移位或

有滅失之虞者，運安

會及有關機關（構）

第十五條  飛航事故現

場之有關機關及航空

器所有人、使用人，

應協助飛安會搜尋、

運送、安置、戒護及

保全前條所定之資料

及物品。 

    遇有資料及物品

移位或有滅失之虞者

，飛安會及有關機關

應以照相、繪圖、標

將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飛航事故」修正為

「運輸事故」、「飛安

會」修正為「運安

會」，修正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三條說明。另將

「有關機關」修正為

「有關機關（構）」，

「航空器」修正為「運

具」，並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酌作文字修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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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照相、繪圖、標

示或其他必要方法予

以記錄及保全。 

    民眾發現運輸事

故相關資料及物品散

落於公有及私有土地

或建築物時，應立即

通報運安會或其他有

關機關（構），不得

擅自移動。運安會於

接獲通報後應會同有

關機關（構）進入現

示或其他必要方法予

以記錄及保全。 

    民眾發現前條所

定資料及物品散落於

公有及私有土地或建

築物時，應立即通報

飛安會或其他有關機

關，不得擅自移動。

飛安會於接獲通報後

應會同有關機關進入

現場，並由主任調查

官或其指定之專人統

正。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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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並由主任調查官

或其指定之專人統籌

指揮，進行確認及處

理。 

籌指揮，進行確認及

處理。 

第十六條  運輸事故發

生於水域時，運安會

審度調查之必要性及

打撈之可能性，對於

第十四條所定之運具

、殘骸及紀錄器，應

立即進行定位、打撈

及運送等相關作業。 

第十六條  飛航事故發

生於水上時，飛安會

審度調查之必要性及

打撈之可能性，對於

第十四條所定之航空

器、殘骸、飛航資料

紀錄器及座艙語音紀

錄器，應立即進行定

一、 將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飛航事故」修正

為「運輸事故」、「

飛安會」修正為「運

安會」，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三條說明

，另將「航空器」修

正為「運具」，並酌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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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事故發生於

陸地時，運安會審度

調查之必要性，對於

第十四條所定之運具

、殘骸及紀錄器，應

立即進行搜尋、現場

量測及運送等相關作

業。 

    前二項之水域及

陸地作業，運安會得

要求有關機關（構）

、運具所有人、使用

位、打撈及運送等相

關作業。 

    飛航事故發生於

陸上時，飛安會審度

調查之必要性，對於

第十四條所定之航空

器、殘骸、飛航資料

紀錄器及座艙語音紀

錄器，應立即進行搜

尋、現場量測及運送

等相關作業。 

    前二項之水上及

作其他文字修正。 

二、 修正第三項所定應

協助之相關人員及

機關（構），增列

「超輕型載具活動

團體」之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九條說明

二。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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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超輕型載具活動

團體提供協助，有關

機關（構）、運具所

有人、使用人或超輕

型載具活動團體，無

正當理由，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陸上作業，飛安會得

要求有關機關、航空

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提

供協助，有關機關、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

人，無正當理由，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 

第十七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安會專案調查小

組基於調查之目的且

第十七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飛安會專案調查小

組基於調查之目的且

一、 將序文之「飛航事

故」修正為「運輸事

故」、「飛安會」修

正為「運安會」，修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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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必要時，得要求運

具所有人、使用人、

監理機關及其他有關

機關（構），於限期

內提供下列調查資料

： 

一、 運具裝載情形及

簽派資料。 

二、 與運具運作有關

人員訓練與經歷紀

錄、證照及其他有

助於研判之資料。 

於必要時得要求航空

器所有人、使用人、

民航局及其他有關機

關（構），於限期內

提供下列調查資料： 

一、 航空器裝載情形

及簽派資料。 

二、 航空人員各種訓

練與經歷紀錄、證

照及其他有助於研

判之資料。 

三、 航空器適航與維

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

三條說明，並配合運

輸事故之調查範圍，

修正應提供資料之對

象，及各款所定應提

供資料之範圍。 

二、 第三款所定「運具

認證」，如航空器之

適航檢定、船舶之檢

查或檢驗、車輛之安

全檢測、審驗及定期

檢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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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具認證與維護

有關資料及紀錄。 

四、 氣象及運行管制

紀錄。 

五、 與運具運作有關

人員於該事故或過

去三年內之醫療紀

錄，及乘客於該事

故之醫療紀錄。 

六、 場站、輔助運行

設備或助導航設備

資料。 

護有關資料及紀錄

。 

四、 氣象及航管紀錄

。 

五、 組員及乘客於該

事故之醫療紀錄。 

六、 機場及助航設備

資料。 

七、 搜尋、救護、消

防作業資料。 

八、 航空器飛航操作

、適航及維修之查

三、 第五款所定醫療紀

錄，除原訂相關人

員於該事故之醫療

紀錄外，亦有瞭解

與運具運作有關人

員過去醫療紀錄之

必要，爰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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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搜尋、救護、消

防作業資料。 

八、 監理機關對運具

及使用人之查核紀

錄。 

九、 紀錄器相關資料

。 

十、 其他有關該運輸

事故之資料。 

核資料。 

九、 航空器飛航資料

紀錄器及座艙語音

紀錄器之相關資料

。 

十、 其他有關該飛航

事故之資料。 

第十八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安會專案調查小

第十八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飛安會專案調查小

將「飛航事故」修正為

「運輸事故」、「飛安

會」修正為「運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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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得訪談相關人員，

受訪談人員無正當理

由不得規避或拒絕，

並應據實陳述；受訪

談人員之主管或雇用

人，不得妨礙訪談。 

組得訪談相關人員，

受訪談人員無正當理

由不得規避或拒絕，

並應據實陳述；受訪

談人員之主管或雇用

人，不得妨礙訪談。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 

第十九條  運安會專案

調查小組得委託檢察

機關，或國內外專業

機關（構）、法人團

體，就與運具運作有

關人員及乘客之死因

第十九條  飛安會專案

調查小組得委託檢察

機關，或國內外獨立

專業機關（構）、法

人團體，就組員及乘

客之死因，及酒精、

將「飛安會」修正為「

運安會」，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三條說明，

並配合所調查之運具範

圍之擴大，將「組員」

修正為「與運具運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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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酒精、藥物或毒

物之使用狀況，進行

解剖、檢驗、檢測及

其他相關資料蒐集工

作。但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藥物或毒物之使用狀

況，進行解剖、檢驗

、檢測及其他相關資

料蒐集工作。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關人員」。 

第二十條  參與運輸事

故調查之人員，應於

承諾保密及遵守主任

調查官之指揮下，從

事調查作業。 

第二十條  第六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飛安會專案調查小

組得詢問航空器登記

國、航空器使用人國

籍國、航空器設計國

參與運輸事故調查之人

員，包括運安會人員及

其他參與調查之人員，

均應保密並遵守主任調

查官之指揮從事調查作

業，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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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國及罹難乘客

國籍國之調查機關參

與調查之意願，並於

其派出之代表承諾保

密及遵守主任調查官

之指揮下，允許其從

事部分調查作業。 

第二十一條  除運安會

指定之發言人及運安

會網站所公布之資料

外，參與調查人員及

其主管或雇用人於調

第二十一條  除飛安會

指定之發言人及飛安

會網站所公布之資料

外，參與調查人員及

其主管或雇用人於調

將「飛安會」修正為「

運安會」、「飛航事故

」修正為「運輸事故」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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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不得對外揭露任

何運輸事故調查相關

之資料。 

查中不得對外揭露任

何飛航事故調查相關

之資料。 

第二十二條  除為運輸

事故調查之目的且必

要者外，運安會不得

將下列資料記載於對

外發布之調查報告： 

一、 在調查過程中獲

得之證詞及證物。 

二、 與運具運作有關

人員間之通訊紀錄

第二十二條  飛安會不

得將下列資料中，涉

及個人隱私者，記載

於對外發布之調查報

告中。但為飛航事故

調查分析之必要者，

不在此限： 

一、 在調查過程中獲

得之證詞及證物。 

一、 本條參採國際民航

組織第十三號附約之

規範，及運安會之調

查範圍，修正第一項

序文及各款規定。 

二、 為尊重個人之隱私

，有關個人之語音紀

錄均不得對外揭露，

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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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與運具運作有關

人員之體檢紀錄。 

四、 涉及該事故相關

人員之個人資料或

醫療紀錄。 

五、 運具紀錄器之抄

件。 

六、 運行管制通話記

錄之抄件。 

    所有語音紀錄，

不得對外揭露。 

二、 與航空器運作有

關人員間之通訊紀

錄。 

三、 與航空器運作有

關人員之體檢紀錄

。 

四、 組員及乘客於該

事故之醫療紀錄。 

五、 座艙語音紀錄器

紀錄之抄件。 

六、 飛航管制通話紀

錄之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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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艙語音紀錄器

、飛航管制通話及證

詞之錄音，不得對外

公布。 

第二十三條  運安會於

調查中得知或疑有非

法干預運行之情事者

，應即通知國內外之

各有關權責機關，並

得就有關運輸事故部

分，協助有關權責機

關調查。 

第二十三條  飛安會於

調查中得知或疑有非

法干預飛航之情事者

，應即通知國內外之

各有關權責機關，並

得就有關飛航事故部

分，協助有關權責機

關調查。 

將「飛安會」修正為「

運安會」、「飛航事故

」修正為「運輸事故」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另將「飛

航」修正為「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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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審議、修正及

發布調查報告 

第三章  審核、修正及

發布調查報告 

章名酌修文字。 

第二十四條  運安會專

案調查小組於完成調

查後，應撰寫運輸事

故調查報告草案，送

請參與調查之國內外

機關（構）及被調查

單位於下列期限內提

供意見，並得參採各

該機關（構）或單位

之意見，調整該調查

第二十四條  飛安會專

案調查小組於完成調

查後，應撰寫飛航事

故調查報告草案，送

請參與調查之國內外

機關（構） 及被調

查單位於六十日內提

供意見，並得參採各

該機關或單位之意見

，調整該調查報告草

一、 為加速水路、鐵道

及公路事故調查流程

及縮短調查報告發布

期程，送請提供意見

之回復期限縮短至三

十日內，以符合國人

期待，爰修正第一

項，並酌作其他文字

修正 

二、 參與水路、鐵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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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草案之內容後，

提請運安會委員會議

審議： 

一、飛航事故：六十

日內。 

二、水路、鐵道及公

路事故：三十日

內。 

參與水路、鐵道

及公路事故調查之國

內外機關（構）及被

調查單位有特殊情形

案之內容後，提請飛

安會委員會議審核。 

    參與調查之國內

外機關（構）及被調

查單位對於審核後之

草案內容有異議，並

提出書面申請時，飛

安會應通知其到飛安

會委員會議陳述意見

。 

    飛航事故之調查

報告草案經飛安會委

公路事故調查之國內

外機關（構）及被調

查單位，無法於三十

日內提供相關意見

時，可申請延長回復

期限，爰新增第二

項。 

三、 現行第二項及第三

項移列第三項及第四

項，並將第一項、第

三項及第四項之「飛

安會」修正為「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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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於三十日內提

供意見者，得以書面

申請展延三十日。 

參與調查之國內

外機關（構）及被調

查單位對於審議後之

草案內容有異議，並

提出書面申請時，運

安會應通知其到運安

會委員會議陳述意見

。 

運輸事故之調查

員會議審核修正通過

後，應對外發布之。 

會」、「飛航事故」

修 正 為 「 運 輸 事

故」，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三條說明，

另將「審核」修正為

「審議」，以使本法

用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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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草案經運安會委

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後，應對外發布之。 

第二十五條  飛航及水

路事故調查報告應由

運安會函送運具登記

國、運具使用人國籍

國、運具設計國、運

具製造國、罹難乘客

國籍國、國際民航組

織、國際海事組織、

相關機關（構）、運

第二十五條  飛航事故

調查報告應由飛安會

函送航空器登記國、

航空器使用人國籍國

、航空器設計國、航

空器製造國、罹難乘

客國籍國、國際民航

組織、相關機關（構

）、航空器使用人及

飛航及水路事故調查報

告有函送相關組織及機

關（構）之國際義務，

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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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用人及所有人。 所有人。 

第二十六條  運輸事故

調查報告發布後，有

新事實、新證據資料

，經運安會委員會議

認有足以影響運輸事

故調查報告之重要內

容時，應重新調查。 

第二十六條  飛航事故

調查報告發布後，有

新事實、新證據資料

，經飛安會委員會議

認有足以影響飛航事

故調查報告之重要內

容時，應重新調查。 

將「飛航事故」修正為

「運輸事故」、「飛安

會」修正為「運安會」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 

第二十七條  政府有關

機關（構）於收到運

輸事故調查報告後九

十日內應向行政院提

第二十七條  政府有關

機關於收到飛航事故

調查報告後九十日內

應向行政院提出處理

一、 將第一項之「飛航

事故」修正為「運輸

事故」、「飛安會」

修正為「運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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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理報告，並副知

運安會。處理報告中

就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之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事項，認為可行者，

應詳提具體之分項執

行計畫；認有窒礙難

行者，亦應敘明理由

。 

    前項之分項執行

計畫，行政院應列管

之，並由運安會追蹤

報告，並副知飛安會

。處理報告中就飛航

事故調查報告之飛安

改善建議事項，認為

可行者，應詳提具體

之分項執行計畫；認

有窒礙難行者，亦應

敘明理由。 

    前項之分項執行

計畫，行政院應列管

之，並由飛安會進行

追蹤。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並酌作

其他文字修正。 

二、 將第二項之「飛安

會」修正為「運安

會」，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三條說明，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 事故調查之目的為

改善安全，處分並非

本法目的，爰刪除現

行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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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相關機關於

適當時間內，未依飛

安會之飛安改善建議

改正缺失，行政院應

予以處分。 

第四章  罰則 第四章  罰則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航空器使

用人故意違反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致損

及紀錄器內事故資料

之完整者，處新臺幣

一百二十萬元以上六

第二十八條之一 航空

器使用人故意違反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致損及座艙語音紀錄

器內事故資料之完整

者，處新臺幣一百二

一、 條次變更。 

二、 罰則章條文按處罰

之輕重調整條次。 

三、 第一項及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四、 現行第三項移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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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以下罰鍰。 

    航空器使用人因

過失違反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致損及紀

錄器內事故資料之完

整者，處新臺幣六十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航空器以外其他

運具使用人因故意或

過失違反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致損及紀

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

以下罰鍰。 

    航空器使用人因

過失違反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致損及座

艙語音紀錄器內事故

資料之完整者，處新

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 

    前二項之航空器

使用人，應負擔回復

資料之相關費用。 

正條文第十二條第二

項，爰予刪除。 

五、 第三項新增。因航

空器營業規模較大且

航空器紀錄器有記錄

時間限制，若經覆蓋

或毀損，嚴重影響調

查，爰依比例原則，

另訂船舶、鐵道及公

路運具使用人違反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

較輕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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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器內事故資料之完

整者，處新臺幣十二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

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  航空器、

船舶、鐵路系統及大

眾捷運系統運行車輛

所有人或使用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於限期內協助

第二十八條  航空器使

用人或所有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命其協助，屆期

不協助者，得按次連

續處罰：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第一項及第十

六條第三項所定提

供協助義務之對象

變更，爰第一項修

正處罰對象，並審

酌運具所有人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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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不協助者，得

按次處罰： 

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無正當

理由未提供協助。 

二、 違反第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運安會

之要求協助。 

超輕型載具所有

人、操作人或活動團

體，遙控無人機所有

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未提供

協助而無正當理由

者。 

二、 違反第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飛安會

之要求協助者。 

用人之營運規模，

區分不同之罰鍰額

度，增訂第二項規

範營運規模較小者

之處罰，並依法制

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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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操作人，汽車所

有人或使用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於限期內協助，屆

期不協助者，得按次

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無正

當理由未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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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運

安會之要求協助

。 

第三十條  參與調查人

員之雇用人，違反第

二十一條規定，對外

揭露與調查相關之資

料者，處新臺幣六十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第三十一條  參與調查

人員或其主管，違反

第二十一條規定，對

外揭露與調查相關之

資料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二項罰則較

第一項為重，爰依

法制體例調整項

次，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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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調查人員或

其主管，違反第二十

一條規定，對外揭露

與調查相關之資料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參與調查人員之

雇用人，違反第二十

一條規定，對外揭露

與調查相關之資料者

，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第三十一條  航空器、

船舶、鐵路系統及大

眾捷運系統運行車輛

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第九條規定，無正

第三十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違反第

九條規定，未於限期

內通報飛安會事故消

息而無正當理由者，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九

條所定通報義務之對

象變更，爰修正第一

項處罰對象，並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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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未於限期內通

報運安會事故或疑似

事故消息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超輕型載具所有

人、操作人或活動團

體，遙控無人機所有

人或操作人，汽車所

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第九條規定，無正當

理由未於限期內通報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運具所有人或使用人

之營運規模，區分不

同之罰鍰額度，增訂

第二項規範營運規模

較小者之處罰，並酌

作文字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6
次
院
會
會
議

EC
8C
68
3B
96
28
29
DA



58 
 

運安會事故或疑似事

故消息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第三十二條  航空器、

船舶、鐵路系統及大

眾捷運系統運行車輛

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第十七條規定，無

正當理由未於限期內

提供相關資料，或提

供不實資料者，處新

第二十九條  航空器所

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第十七條規定，未於

限期內提供相關資料

而無正當理由，或提

供不實資料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七條所定提供資料義

務之對象變更，爰修

正第一項處罰對象，

並審酌運具所有人或

使用人之營運規模，

區分不同之罰鍰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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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於限期內提

供，屆期不提供者，

得按次處罰。 

    超輕型載具所有

人、操作人或活動團

體，遙控無人機所有

人或操作人，汽車所

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第十七條規定，無正

當理由未於限期內提

，並限期命其提供，

屆期不提供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至提供相

關資料為止。 

，增訂第二項規範營

運規模較小者之處罰

，並依法制體例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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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資料，或提供

不實資料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於限期內提供，屆期

不提供者，得按次處

罰。 

第三十三條  受訪談人

員之雇用人，違反第

十八條規定，妨礙訪

談者，處新臺幣四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

第三十二條  受訪談之

人員或其主管，違反

第十八條規定，規避

、拒絕接受或妨礙訪

談，或為不實之陳述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二項罰則較

第一項為重，爰依

法制體例調整項次

，第二項並酌作文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6
次
院
會
會
議

EC
8C
68
3B
96
28
29
DA



61 
 

下罰鍰。 

受訪談之人員或

其主管，違反第十八

條規定，規避、拒絕

訪談、為不實之陳述

，或妨礙訪談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 

    受訪談人員之雇

用人，違反第十八條

規定，妨礙訪談者，

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 

字修正。 

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未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未經運安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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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運安會同意擅自移

動運輸事故相關資料

及物品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 

意擅自移動運輸事故

相關資料及物品之罰

則。 

 第三十三條  依本法所

處之罰鍰，經限期繳

納，屆期不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 本條刪除。 

二、 鑑於行政執行法對

本條所規範內容已有

相關規定，爰予刪除

。 

第五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三十五條  對運安會 第三十四條  對飛安會 一、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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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政處分不服者，

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 

之行政處分不服者，

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 

二、將「飛安會」修正

為「運安會」，修

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 

第三十六條  運安會參

與專案調查小組之成

員，就該運輸事故出

庭時，得拒絕陳述個

人意見。 

第三十五條  飛安會參

與專案調查小組之成

員，就有關飛航事故

出庭時，得拒絕陳述

個人意見。 

一、 條次變更。 

二、 將「飛安會」修正

為「運安會」，「飛

航事故」修正為「運

輸事故」，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另為使專案調查

小組成員得出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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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參與調查案件外之

專業意見，爰將得拒

絕陳述個人意見之範

圍限於該運輸事故。 

第三十七條  本法有關

運輸事故之通報、認

定、現場處理、訪談

、調查及報告發布等

事項之作業處理規則

，由運安會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有關

飛航事故之通報、認

定、現場處理、訪談

、調查及報告發布等

事項之作業處理規則

，由飛安會定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將「飛航事故」修

正為「運輸事故」、

「飛安會」修正為「

運安會」，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 

第三十八條  本法規定 第三十七條  本法規定 一、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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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涉及檢察機關

之偵查權責者，運安

會應與其協調配合行

之。 

    運安會行使本法

所定職權，涉及其他

機關（構）之權責者

，應會同該機關（構

）建立協調聯繫作業

機制。 

事項，涉及檢察機關

之偵查權責者，飛安

會應與其協調配合行

之。 

    飛安會行使本法

所定職權，涉及其他

機關（構）之權責者

，應會同該機關（構

）建立協調聯繫作業

機制。 

二、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飛安會」修正為「

運安會」，修正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法自公

布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飛安會改制為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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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以進行飛航、鐵道

、水路及公路之重大

運輸事故調查，尚須

準備作業時間，爰修

正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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